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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中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红墙股份、公司 指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红墙化学 指 惠州市红墙化学有限公司 

国家发改委 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发改委 指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所 指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 指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56,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并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募投项目 指 
惠州市红墙化学有限公司年产32万吨环氧乙烷及环氧丙烷衍生物

项目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稿）》 
指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本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否属于“高耗能、高

排放”项目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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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的 

法律意见书 

金证法意[2022]字 0104 第 0003 号 

 

致：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红墙股份的委托，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聘请的专项法律顾问，就公

司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进行核查，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声明： 

1.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

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2.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对本次募投项目进行了调查，查阅了本

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查阅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红墙化学本次募投项目

的节能报告及初步审查意见、相关部门已就本次募投项目出具的审查意见等有关

资料和证明，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并就有关事项向公司有关人员

作了询问和必要的讨论。 

3. 在前述调查过程中，本所得到公司的如下保证：公司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的、真实、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

不存在任何遗漏或隐瞒；公司所提供的所有文件及所述事实均为真实、准确和完

整；公司所提供的文件及文件上的签名和印章均是真实的；公司所提供的复印件

与原件一致、副本与正本一致。 

4. 在本所进行合理核查的基础上，对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又无法得到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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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支持的事实，或者基于本所专业无法作出核查及判断的重要事实，本所依赖

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或专业意见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5.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发行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

同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6.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同

时对本法律意见书的理解仅限于所明确表达的意思，不包括任何推论。 

7. 本所认定有关事项的合法有效性是以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发生或

存在的事实，以及该事实发生或存在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

据。本所并不保证所依据的事实不会再发生变化，且不对任何因事实发生变化可

能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承担责任。如果本法律意见书中相关的事实或者法律

内容发生了变化，本所不负有修改或补充本法律意见书的义务。 

8. 本所是依据中国法律成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本所律师是拥有中国律师

执业证的执业律师，本所不对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明示或默示地发表

意见。 

基于以上前提及限定，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本所

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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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本次募投项目背景及产品概述 

（一）本次募投项目背景 

2021 年 4 月 13 日，红墙股份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2021 年 5 月 28 日，红墙股份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的上述议案。 

2021 年 12 月 21 日红墙股份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的修订事宜，本次

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为“惠州市红墙化学有限公司年产 32 环氧乙烷及

环氧丙烷下游衍生物建设项目”，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红墙股份全资子公司

红墙化学。红墙股份拟于 2022 年 1 月 7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上述议案。 

（二）本次募投项目及产品概述 

根据《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本次募投项目拟利用大亚湾石化产业

园的原材料环氧乙烷，环氧丙烷原料资源，建设环氧乙烷、环氧丙烷衍生物产线。 

本次募投项目的主要情况及产品如下：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主要产品 

惠州市红墙化学有限公司年

产 32 万吨环氧乙烷及环氧丙

烷衍生物项目 

红墙化学 

聚羧酸减水剂聚醚、非离子表面活

性剂、聚醚多元醇、（甲基）丙烯

酸羟基酯和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 

 

二、本次募投项目的项目用地以及批准或备案的情况 

（一）本次募投项目的项目用地 

红墙化学已取得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地石化区 C4 地块的《不动产权证书》（粤

（2021）惠州市不动产权第 404997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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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本次募投项目，红墙化学已取得的批准或备案如下： 

2021 年 5 月 8 日，红墙化学取得了惠州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颁发的《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41303202120122 号）。 

2021 年 12 月 2 日，红墙化学取得了惠州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颁发的《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441303202120249 号）。 

2021 年 8 月 2 日，红墙化学取得广东省发改革委核发的《广东省企业投资

项目备案证》，同意红墙化学在惠州市大亚湾石化区 C4 地块上建设本次募投项

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红墙化学取得广东省能源局《关于惠州市红墙化学有

限公司年产 32 万吨环氧乙烷及环氧丙烷衍生物项目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粤

能许可[2021]110 号），审查意见认为本次募投项目“采用的主要技术标准和建

设方案符合国家相关节能法规及节能政策的要求，原则同意该项目节能报告”。 

（三）就本次募投项目，红墙化学正在进行的审批程序如下：    

2021 年 11 月 9 日，惠州市生态环境局已受理了红墙化学关于本次募投项目

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三、本次募投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一）本次募投项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的

限制类、淘汰类产业  

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本）》，结合本次

募投项目的主要产品为聚羧酸减水剂聚醚、非离子表面活性剂、聚醚多元醇、（甲

基）丙烯酸羟基酯和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本次募投项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的淘汰类、限制类产业。 

（二）本次募投项目不涉及国家淘汰落后产能的行业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财政部、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做好 2018 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

（发改运行[2018]554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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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19 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发改运行[2019]785 号）、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7 号）、《工

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考核实施方案的通知》（工信部联产业

[2011]46 号）以及《2015 年各地区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工

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公告 2016 年第 50 号）等规范性文件，全国淘汰落后

和过剩产能行业为：炼铁、炼钢、焦炭、铁合金、电石、电解铝、铜冶炼、铅冶

炼、水泥（熟料及磨机）、平板玻璃、造纸、制革、印染、铅蓄电池（极板及组

装）、电力、煤炭。据此，本次募投项目不涉及上述国家淘汰落后产能的行业。 

本所认为，本次募投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四、本次募投项目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根据国家发改委于 2020 年 2 月 26 日印发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明

确阶段性降低用电成本政策落实相关事项的函》以及《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2012 年修订）》，高耗能行业有：1）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C25）；

2）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C26）；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30）；4）黑

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C31）；5）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C32）；6）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D4）。 

根据生态环境部于 2021 年 5 月 30 日印发的《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

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两高”是指高耗能、高排放，“两高”

项目暂按“煤电、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建材”等六个行业类别统

计，后续对“两高”范围国家如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 

根据国家发改委与国家统计局于 2013 年 5 月 20 日印发的《关于加强应对气

候变化统计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通知中列举的高排放行业有：1）煤炭生产企

业；2）石油天然气勘探、生产及加工企业；3）火力发电企业；4）钢铁企业。 

根据国家发改委于 2021 年 9 月 11 日印发的《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

制度方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建立在建、拟建、存量高耗能高排放项

目（以下称“两高”项目）清单，明确处置意见，调整情况及时报送国家发改委。 

根据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以及《上市公司行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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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指引（2012 年修订）》，本次募投项目所属行业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本次募投项目所在行业为“两高”行业。经核查，本次募投项目不属于

“两高”项目，主要依据如下： 

本次募投项目生产产品不属于发改委印发的且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的

《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 年版）》规定的高耗能

行业重点领域。 

根据广东省发改委关于印发《广东省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的实施

方案》及其附件《新建“两高”项目管理工作指引》规定：本实施方案所指“两

高”行业，是指煤电、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煤化工、焦化等 8

个行业，“两高”项目，是指“两高”行业生产高耗能高排放产品或具有高耗能

高排放生产工序，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1 万吨标准煤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

中，化工行业中属于“两高”行业高耗能高排放产品或工序的项目为“烧碱、纯

碱、工业硫酸、黄磷、钛白粉、炭黑、合成氨、尿素、磷酸一铵、磷酸二铵、聚

丙烯、精对苯二甲酸、对二甲苯、苯乙烯、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乙二醇、乙

酸乙烯酯、1，4-丁二醇、聚氯乙烯树脂”。 

根据大亚湾区工业贸易发展局出具的《关于惠州市红墙化学有限公司年产

32 万吨环氧乙烷及环氧丙烷衍生物项目节能报告的初审意见》、惠州市能源和

重点项目局就本次募投项目出具的《关于年产 32 万吨环氧乙烷及环氧丙烷衍生

物项目节能审查情况报告》和广东省能源局出具的《关于惠州市红墙化学有限公

司年产 32 万吨环氧乙烷及环氧丙烷衍生物项目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本次募

投项目建成后主要产品为聚羧酸减水剂聚醚、非离子表面活性剂、聚醚多元醇、

（甲基）丙烯酸羟基酯及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年综合能耗不高于 9,351 吨标准

煤（当量值）。本次募投项目不涉及“两高”行业生产高耗能高排放产品或具有

高耗能高排放生产工序，并且经本所律师咨询广东省能源局（电话：

020-83133129），本次募投项目也不属于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1 万吨标准煤以上的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2021 年 12 月 30 日，惠州市能源和重点项目局出具《关于

红墙化学 32 万吨环氧乙烷及环氧丙烷衍生物项目不属于“两高”项目的复函》，

确认本次募投项目不属于“两高”项目。据此，本次募投项目不属于《广东省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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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的实施方案》规定的“两高”行业高耗能高排放产

品或生产工序，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1 万吨标准煤以上的“两高”项目。 

根据国家生态环境部办公厅于 2021 年 11 月 2 日《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

年版），本次募投项目生产的产品未被列入“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 

综上，本所认为，本次募投项目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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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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